
產品說明書

醫療保障
寰宇特選 II 醫療計劃

優越醫療 
保障及服務



為您而設的優越
醫療保障及服務

獨特的計劃特色

可選擇保障地區4 
享有切實醫療保障帶來的舒適及安全至為重要，透過 
「寰宇特選 II」，即使身在世界不同角落，您也可享有可靠
的保障。 

我們提供3個保障地區供您選擇，分別為：
	亞洲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 

就符合規定的醫療開支，可獲賠償支付的每年最高限額分別達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特級保障級別)、25,000,000港元 / 3,125,000美元 (全面保障級別)、或
20,000,000港元 / 2,500,000美元 (標準保障級別)1

保障「前已存在的情況」及「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

保障「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所有保障級別)

毋須健康申報2 及保證續保3

住院直接結算

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及「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特點

疾病或傷患往往不期而至，而優質的醫療保險，可為您提供保障。由AXA安盛悉心設計的「寰宇特選 II  

醫療計劃」(「寰宇特選  II」)，是一個獨立之基本計劃，設有3個保障級別，而每個保障級別均提供
保障地區及自付額以供選擇，讓您尊享最切合需要的醫療保障及服務。

不論選擇哪個保障地區  ， 您除了可在「主要居留地」接受 

符合規定的醫學治療而獲得保障外，在所選保障地區內
的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接受符合規定的醫學治療  ， 亦可獲
保障。

毋須健康申報2 及保證續保3

「寰宇特選  II」一般接受任何年齡介乎14天至80歲的人士
投保，且毋須填寫醫療問卷或接受健康檢查。此外， 

「寰宇特選  II」保證續保直至被保人100歲，為您在不同 

人生階段提供理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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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特選 II」如何為「前已存在的情況」而接受的治療提供保障：

若您已獲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保障至少連續2年

若您已獲
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保障

至少連續270日，但不足連續2年 若您「並無患病」的時間
不足連續2年

若您至少連續2年
「並無患病」

您可就符合規定的治療獲得 
保險賠償，

以每年最高限額 為限，
即特級保障級別的

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或

全面保障級別的
25,000,000港元 / 3,125,000美元

您可就符合規定的治療獲得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

以其每年限額
36,000港元 / 4,600美元6, 7 為上限

您可就符合規定的治療獲得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

以其每年限額
18,000港元 / 2,300美元6,7 為上限

 因符合規定的治療所產生的全部「一般合理收費」，賠償支付金額將以每年限額為上限，並受限於每年最高限額。

4種自付額選擇，靈活配合財政預算
視乎所選的自付額選擇，您的年繳保費v 可享折扣優惠。
您同意分擔的醫療費用部分及相應可享的折扣優惠詳列 

如下： 

自付額選擇 
(每保單年度)

年繳保費金額v 可享的 
折扣級別

沒有 0%

12,000港元 / 1,500美元 40%

40,000港元 / 5,000美元 50%

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 65%

v	指並無任何自付額的保單的年繳保費金額。
註：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為讓您在計劃退休方面更享彈性，如您在被保人50歲、 

55歲、60歲或65歲隨後的保單週年日以書面通知我們轉換
至較低之每年自付額金額 (如適用) 。 一經我們接納，於轉換
時已存在的病症將根據轉換後的每年自付額選擇受保5。

周全保障1

住院保障
住院期間產生的絕大部分符合規定的醫療費用  (包括與 

手術及住宿相關的費用)，將根據您的保單的保障級別提供
保障。 

我們明白您在住院期間所需的護理，所以我們亦將支付：

	您的一名親友在醫院留宿的額外床位費   

	私家護士費

門診保障
「寰宇特選 II」為你提供廣泛的門診保障 (根據您的保單的
保障級別)，包括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的診療，以及其他
治療及程序，例如：

	磁力共震造影

	X光

	中醫

	物理治療

	癌症治療

	門診手術

「前已存在的情況」及先天性的情況之保障
（只適用於特級及全面保障級別）
有別於市面上大部分醫療保險計劃，「寰宇特選 II」的特級
及全面保障級別均為「前已存在的情況」及先天性的情況 

提供保障。 

若您在保單日期起計270日後因「前已存在的情況」接受 

治療，您將獲「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適用的每年 

限額6,7,8 獲得保障。若您已獲承保連續至少2年及在需要 

治療前連續至少2年「並無患病」，您可在各相關保障下 

根據您的保單的保障級別就治療獲得賠償9。  

若您在保單日期起計270日後因先天性的情況接受治療，
您將獲「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6,7 及「未顯現的
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適用的每年限額獲得保障。

然而，如您受保於標準保障級別，您亦可享「未顯現的 

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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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保單日期 
起計2年後

自保單日期起計 
270日內

保單日期前 
5年內

自保單日期起計270日後， 
但不足2年

2017年3月1日

因背部手術 
接受第1次 
跟進治療

2012年8月1日

背部手術

2017年11月1日

因背部手術 
接受第2次 
跟進治療

2019年2月1日

因背部手術 
接受第3次 
跟進治療

成功 
獲得「前已存在的 
情況」保險賠償， 
以每年限額 

36,000港元 / 4,600美元* 
為上限

不成功  
獲得「前已存在的 
情況」保險賠償

成功 
獲得「前已存在的 
情況」保險賠償， 
以每年限額 

18,000港元 / 2,300美元*
為上限

保單日期

2017年 
1月1日

說明例子僅供參考。

Mark投保「寰宇特選 II」保單的全面保障級別，保單於2017年1月1日生效。

Mark曾於2012年8月1日接受背部手術。於2017年3月1日，他因該背部手術接受第1次跟進治療，由於當時保單 

已生效的時間不足270日，Mark因此未能獲得「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

於2017年11月1日，Mark因同一背部手術接受第2次跟進治療。由於第2次跟進治療在保單日期起計270日後 

發生，因此，Mark可就此第2次跟進治療獲賠償最高達18,000港元 / 2,300美元，即首2個保單年度的「前已存在的 

情況」保險賠償之每年限額。

繼背部手術第2次跟進治療後，Mark於2019年2月1日因同一背部手術接受第3次跟進治療。由於他「並無患病」
的時間不足連續2年，但第3次跟進治療在保單日期起計2年後發生，因此，Mark可就此第3次跟進治療獲賠償 

最高達36,000港元 / 4,600美元，即首2個保單年度後的「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適用之每年限額。

說明例子 1 
n  全面保障級別     n  於首2年內及其後索償，沒有「並無患病」期

*  受限於每年最高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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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例子僅供參考。

Jane投保「寰宇特選 II」保單的特級保障級別，保單於2017年1月1日生效。

Jane曾於2013年12月30日接受膝蓋手術。於2017年4月1日，她因該膝蓋手術接受第1次跟進治療。由於當時保單
已生效的時間不足270日，Jane因此未能獲得「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

於2019年8月2日 (即2017年4月2日起計的28個月後)，Jane因同一膝蓋手術接受第2次跟進治療。由於當時保單 

已生效至少連續2年，而Jane已連續2年「並無患病」，因此Jane可就此第2次跟進治療獲賠償，最高達特級保障 

級別的每年最高限額，即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自保單日期起計 
270日內

保單日期前 
5年內

「並無患病」 
期後

說明例子 2
n   特級保障級別     n   於首2年後索償，有「並無患病」期

連續2年「並無患病」期 
（由2017年4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2017年4月1日

因膝蓋手術 
接受第1次 
跟進治療

2013年12月30日

膝蓋手術

2019年8月2日

因膝蓋手術 
接受第2次 
跟進治療

不成功  
獲得「前已存在的 
情況」保險賠償

成功 
就治療獲得賠償，
以各相關保障下的
每年限額為上限，
並受限於每年最高
限額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保單日期

2017年 
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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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保障
「寰宇特選 II」提供保險賠償，包括但不限於：

 家居護士

 精神科治療 

 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 愛滋病治療保險賠償16

 安養及紓緩護理

此外，若您受保於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寰宇特選 II」
將為您提供額外保障，包括：

 健康檢查 

 口腔頜面外科手術 

 產前及產後併發症 

 新生嬰兒住宿 

 接種疫苗

特級保障級別更提供以下獨有保險賠償：

 例行牙科護理 

 例行眼部護理 

 懷孕及分娩10

身故保障
如被保人不幸身故，保單的指定受益人將獲「恩恤身故 

賠償」11。

卓越服務12

住院直接結算 
「寰宇特選  II」可在全球醫院名錄所列的醫院直接結算您
符合規定的住院費用。該名錄覆蓋來自全球超過130個
不同國家 / 地區的醫院，如香港、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
及英國。若您身處海外，而又需要接受緊急「住院治療」
時，住院直接結算便能助您輕鬆獲得適當及有效的醫療
護理，減低突發事故所帶來的壓力。

若您的自付額選擇為「沒有」，我們將直接與醫院結算 

符合規定的費用。若選擇其他自付額選擇，在您已繳付 

相關醫療帳單中您所同意分擔的部分後，直接結算服務 

隨即生效。

您可信賴的優質服務12,17

 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

 即使您在不同時區旅遊或居住，都可以隨時隨地透過
我們的24小時客戶服務，了解自己的保障範圍或索償
事宜。

 24小時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無論身在何方，全年365日、每日24小時，若需要醫療
運送及運返，可以隨時致電我們的熱線。

 24小時禮賓服務
 我們的禮賓團隊竭誠為您提供多項服務，包括安排 

豪華汽車及轎車租賃、酒店及餐廳預訂、機票及演唱會
門票預訂等，更可為您提供所在地的城市活動及旅遊
景點資訊。 

 24小時Health at Hand
 我們關心您的身心健康，因此特別提供貼身的 

Health at Hand電話服務r，讓您可以輕鬆獲得個別疾病、
治療和藥物的最新醫療資訊。假如您在自己的健康 

問題上有任何特別查詢，Health at Hand亦可快速提供
專業意見。負責接聽Health at Hand的人士均為專業 

人員，包括註冊護士、助產士、藥劑師及輔導員等。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由專業的醫療團隊為您提供第二醫療意見，助您就 

治療方法作出最適切的選擇。

r	國際直撥電話的費用將由來電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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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保險賠償項目及服務＃

保障級別

特級 全面 標準

主要保險賠償項目

住院保障 ✓✓ ✓✓ ✓✓

門診保障
(包括但不限於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的診療)

✓✓ ✓✓
✓✓

指定條款的 
「住院前及住院後 
保險賠償」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已顯現的先天性的
情況」保險賠償 6,7,8,13 ✓✓ ✓✓ –

「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13 ✓✓ ✓✓ ✓✓

預防性健康護理 –「接種疫苗」 ✓✓ ✓✓ –

預防性健康護理 – 每年「健康檢查」13 ✓✓ ✓✓ –

健康護理 – 眼部及牙科護理保險賠償 ✓✓ – –

「懷孕及分娩」保險賠償10,13 ✓✓ – –

主要服務

住院直接結算 ✓✓ ✓✓ ✓✓

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 ✓✓ ✓✓ ✓✓

24小時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 ✓✓ ✓✓

24小時禮賓服務 ✓✓ ✓✓ ✓✓

24小時Health at Hand ✓✓ ✓✓ ✓✓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 ✓✓ ✓✓

# 只載列部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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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級別
特級 全面 標準

保險賠償項目

保障地區4 亞洲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 亞洲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 亞洲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

每年最高限額 以30,000,000港元 / 3,750,000美元 
為上限

以25,000,000港元 / 3,125,000美元 
為上限

以20,000,000港元 / 2,500,000美元 
為上限

每年自付額選擇
沒有 / 12,000港元 (1,500 美元) /

40,000港元 (5,000美元) /
100,000港元 (12,500美元)

沒有 / 12,000港元 (1,500 美元) /
40,000港元 (5,000美元) /

100,000港元 (12,500美元)

沒有 / 12,000港元 (1,500 美元) /
40,000港元 (5,000美元) /

100,000港元 (12,500美元)

保障地區範圍外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全部地區
均獲保障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全部地區
均獲保障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只限於
緊急治療

全部地區
均獲保障

住院及日間護理治療保險賠償

住院收費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每日住宿費 標準單人房 標準單人房 標準單人房

住院陪床費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私家護士

每日以2,500港元 / 310美元為上限
及最多90日
或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及由本公司安排)

以每日2,500港元 / 310美元為上限
及最多60日
或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及由本公司安排)

以每日2,500港元 / 310美元為上限
及最多30日
或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及由本公司安排)

住院復康治療18 全額賠償及最多28日 全額賠償及最多28日 全額賠償及最多28日

現金保險賠償14 每晚2,200港元 / 280美元 每晚1,500港元 / 190美元 每晚1,000港元 / 125美元

住院直接結算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適用的住院直接結算網絡 全球醫院名錄 全球醫院名錄 全球醫院名錄

門診治療保險賠償

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診療費
(包括診斷、處方藥物、敷料等)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不適用，但提供住院前及住院後 
保險賠償 (與住院治療或日間護理 
治療進行前的90天內及出院後或 
日間護理治療日期後的90天內的 
住院前診療及住院後診療及與 

住院相關的治療)15

電腦掃描、磁力共震造影、 
正電子掃描、X光及Gait Scans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如治療在住院前治療或 
日間護理治療進行前的90天內發生及
在出院後或日間護理治療日期後的 

90天內發生

癌症治療 (門診治療)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腎透析治療 (門診治療)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外科手術 (門診治療)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脊骨治療、針灸、順勢療法、 
整骨療法及物理治療療程

脊骨治療、針灸、順勢療法、整骨 
療法：以9,000 港元 / 1,150 美元為上限

物理治療：全額賠償

脊骨治療、針灸、順勢療法、整骨 
療法：以9,000 港元 / 1,150 美元為上限

物理治療：全額賠償
不適用

中醫 每次就診以800港元 / 100美元為上限
及以20次就診為限

每次就診以700港元 / 90美元為上限
及以20次就診為限

每次就診以600港元 / 75美元為上限及
以 20 次就診為上限，如診療或治療 
在出院後或日間護理治療日期後的 

90天內發生15

言語治療及職業治療療程 全額賠償， 
如治療緊接出院後的90天內發生

全額賠償， 
如治療緊接出院後的90天內發生

全額賠償， 
如治療緊接出院後的90天內發生

保險賠償表
下文列出「寰宇特選 II」內的保障要點。請參閱保單合約以獲取完整的保險保障以及相關條款、細則及不保項目。

下文列出的最高賠償金額是按每保單年度每人計算，除非另有說明，則作別論，並於您每次提出索賠時，只會按我們 

實際支付款項的淨額 (已扣除任何自付額、免賠額或共同保險) 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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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賠償表 (續)

保障級別
特級 全面 標準

其他保險賠償
健康檢查
(每年自付額及前已存在的
情況限額不適用於此項保險 
賠償)

以8,000港元 / 1,0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以2,400港元 / 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不適用

前已存在的情況6, 7
第1及第2個保單年度： 

以18,000港元 / 2,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270日後提供13

其後各年：
以36,000港元 / 4,600美元為上限

第1及第2個保單年度： 
以18,000港元 / 2,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270日後提供13

其後各年：
以36,000港元 / 4,600美元為上限

不適用

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6,7

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

第1及第2個保單年度： 
以18,000港元 / 2,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270日後提供13

其後各年：
以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為上限

第1及第2個保單年度： 
以18,000港元 / 2,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270日後提供13

其後各年：
以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為上限

第1及第2個保單年度： 
以18,000港元 / 2,3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270日後提供13

其後各年：
以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為上限

並非前已存在的
慢性情況的護理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口腔頜面外科手術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不適用

家居護士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

全額賠償
(需獲得預先授權)

救護車運載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每年自付額不適用於 
此項保險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精神科治療19 以60,000港元 / 7,600美元為上限 以50,000港元 / 6,300美元為上限 以40,000港元 / 5,000美元為上限
牙齒意外受損20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產前及產後併發症
全額賠償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全額賠償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不適用

新生嬰兒住宿 全額賠償 全額賠償 不適用

懷孕及分娩10
以110,000港元 / 13,8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不適用 不適用

接種疫苗
(前已存在的情況限額不適用於 
此項保險賠償)

以5,600港元 / 700美元為上限 以2,400港元 / 300美元為上限 不適用

例行牙科護理
(每年自付額及前已存在的
情況限額不適用於此項保險 
賠償)

所產生符合規定支出的80%， 
以9,500港元 / 1,200美元為上限 不適用 不適用

例行眼部護理
(每年自付額及前已存在的
情況限額不適用於此項保險 
賠償)

以2,200港元 / 280美元為上限 不適用 不適用

安養及紓緩護理 
以300,000港元 / 38,000美元為上限 

(被保人在生期間)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以240,000港元 / 30,000美元為上限 
(被保人在生期間)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以80,000港元 / 10,000美元為上限 
(被保人在生期間)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12個月後提供13

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 愛滋病
治療保險賠償16 

以1,000,000港元 / 125,0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5年後提供13

以1,000,000港元 / 125,0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5年後提供13

以1,000,000港元 / 125,000美元為上限

只有在持續保障滿5年後提供13

意外緊急門診治療 請參閱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診療費 請參閱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診療費 全額賠償 
(如治療自意外發生後的24小時內進行)

恩恤身故賠償
恩恤身故賠償11 80,000港元 / 10,000美元 80,000港元 / 10,000美元 80,000港元 / 10,000美元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第二醫療意見服務 適用 適用 適用

註： n 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n 請參閱保單中適用於上述保險賠償的條款及條件。所有保險賠償須符合保單的條款。
 n 所有限額均受限於每年最高限額，包括列為「全額賠償」的保險賠償。本公司只償付符合規定的病症，而且受限於「一般合理收費」的100%。
 n 有關每日診療的次數限制，請參閱保單的條款。
 n 本公司保留權利修改保單 (包括保險賠償表) 全部或其任何部分及 / 或任何條款及條件，但只可依據保單列明的理由在任何保單週年日進行，除非法例規定而須於 

有關保單年度作出變更，則本公司將有責任於下一個保單週年日之前作出有關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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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我的保單何時開始生效？
投保「寰宇特選 II」毋須健康申報 (視乎投保時申請人是否
具有可保資格，並須受條款及條件限制)，您的保單將在 
保單日期起生效。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以查詢保單狀況。

在哪裡接受的醫學治療可獲「寰宇特選 II」保障？
您在所選的保障地區範圍內接受任何註冊醫生 (包括 
普通科醫生或專科醫生) 或醫療專業人士的符合規定的 
醫學治療，均獲「寰宇特選 II」賠償支付。

可 否 在 未 獲 得 預 先 授 權 的 情 況 下 接 受「住 院 
治療」或「日間護理治療」？
我們建議您在接受治療前，先獲得「住院治療」或「日間 
護理治療」的預先授權，讓我們可以確保您已清楚了解 
受保範圍，避免日後接受治療時可能無法就未能預計的 
開支獲得賠償。

然而，若您無法獲得預先授權，請先支付治療費用，再就
符合規定的費用向我們提出索償。

如何確保住院時可獲保障？
我們建議您在接受任何非緊急「住院治療」或「日間護理
治療」前聯絡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852) 2863 5708 或
電郵至 acr.hk@europ-assistance.com.hk，以獲得預先授權。

在向醫生求診  (即「門診治療」) 前，是否必須
獲得預先授權？
「門診治療」並不需要預先授權。請您在接受治療後馬上
填妥及簽署索償申請表，並連同收費單正本及收據正本 
(各正本均須明確列出每項收費詳情，並提供索償申請表 
所要求的全部資料) 於90日內一併遞交。我們將就所有符合
規定的治療費用安排賠償支付。

如我移居至其他國家將會怎樣？
「寰宇特選 II」提供靈活的全球保障，以迎合您的需要。 
如被保人轉換其「主要居留地」，即使新「主要居留地」
屬同一保障地區，亦需以書面方式通知我們，並提交住址

證明文件，以獲得我們的核准。否則，您的保障可能會
受到重大影響。經核准的新保費將於下個保單週年日 
生效。如被保人轉換其「主要居留地」至保障地區以外的
地方，保單或於下一個保單週年日不獲續保。若我們認為
被保人轉換其「主要居留地」，會令我們承受違反任何適用
法律或法規或國際經濟制裁的風險，我們保留終止保單
的權利。在任何情況下，如被保人轉換其「主要居留地」
至美國而保障地區為「全球」，其因任何病症在美國產生
的已支付或應支付的最高收費限額，將為相關符合規定的 
收費的60%。

如何查詢索償事宜？
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在被保人接受醫療服務前，您可致電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
服務 (852) 2863 5708 或電郵至 acr.hk@europ-assistance.com.hk
與我們聯絡，查詢索償資格及賠償限額。我們會在2個
工作天內回覆。

適用於澳門繕發的保單
在被保人接受醫療服務前，您可致電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
服務 (853) 2882 2001 或電郵至 acr.hk@europ-assistance.com.hk
與我們聯絡，就您的保單合約下的可賠償金額估算提出
查詢請求，或查詢索償資格及賠償限額。我們會在2個
工作天內回覆。我們的估算只供參考，您的實際可賠償
金額須按我們的理賠審核及由醫療專家或醫院所收取的
最終費用為準。

如何申請索償？
所有索償申請及相關資料必須於被保人接受治療當日起
90日內提交予本公司。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致電
24小時寰宇特選客戶服務  (852)  2863 5708 或電郵至
acr.hk@europ-assistance.com.hk，我們會盡快為您安排
理賠事宜。

如何尋求緊急醫療援助？
無論身在何處，只需致電我們的國際緊急醫療援助熱線，
即可獲得緊急援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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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一覽表
癌症治療：指意圖為了縮小、穩定或減慢癌症擴散，或指
透過住院、日間護理或門診而接受與癌症有關的診斷且為
醫療必需的治療，包括但不限於舒緩治療、放射治療、 

化學治療或標靶治療，惟不包括單純為緩解症狀而提供的
治療。

日間護理治療：指被保人於任何醫院或日間護理部進行 

符合賠償規定、基於醫療必需而可獲醫院病床接收但毋須
過夜的手術有關的治療。

住院治療：指被保人入住醫院並留於醫院床位一晚或多於
一晚，藉以在有關醫院進行治療。

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指出生時存在並於保單日期前已
知悉、顯現或確診為遺傳性身體或生化缺陷、變異或 

異常。

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指出生時存在但在保單日期前 

並未知悉、未顯現或未被確診為遺傳性身體或生化缺陷、
變異或異常。

門診治療：指醫生或中醫在門診診所、醫生或中醫的診療室
或醫院提供的治療，當中被保人毋須入住病床進行住院 

治療或日間護理治療。

前已存在的情況：指一種病症其於保單日期之前5年：

(i)  已被確診；或

(ii)  被保人已服食藥物、接受意見或治療；或

(iii)  根據本公司委任醫生的意見，被保人理應已知悉；或

(iv) 即使被保人並無請醫生診療，被保人已出現有關 

症狀。

主要居留地：指被保人於保單年度內大部分時間 (即185日
或以上) 生活或擬定生活，並於本公司紀錄列為被保人 

居留地的國家。就有關保單而言，香港、澳門及台灣均 

各別地被視為國家。

一般合理收費：指醫療必需的治療、手術、供應物或其他
醫療服務的收費，但該收費不超過提供治療、手術、供應物
或其他醫療服務的地區的一般收費水平。如適用，當本公司
認為治療收費不恰當時，本公司將以本公司的合理見解以
決定治療收費是否一般合理收費。

並無患病：當被保人：
(i) 並無醫生 (包括全科醫生及專科醫生) 或醫療專業人士 

發出醫學意見  (包括但不限於跟進咨詢及定期檢查) 

指被保人患有病症或任何相關病症；及

(ii)  被保人並無因病症或任何相關病症而服用任何藥物 

(包括非處方藥物) 或特別飲食；及

(iii)  被保人並無因病症或任何相關病症而接受任何醫學 

治療。

「寰宇特選 II」資料一覽表

保費繳付年期 直至100歲

保險保障期 直至100歲3

繕發年齡 14天 – 80歲

保費^ n 根據被保人的已屆年齡調整
n 保費並非保證

保費繳付方式 年繳

保障級別 特級、全面或標準1

保障地區選擇 「亞洲」、「全球 (不包括美國) 」或「全球」4

自付額選擇 (每年)# 「沒有」、「12,000港元 / 1,500美元」、「40,000港元 / 5,000美元」或 
「100,000港元 / 12,500美元」

保單申請 毋須健康申報2

保單續保 保證每年續保直至被保人100歲為止3

^ 詳情請參閱「重要資料」部份下之保費調整及保單合約。
#  澳門保單可以澳門元或其他可供選擇的貨幣作為貨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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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核保的披露責任
您及 / 或被保人需確保您們提供予本公司的所有資料、陳述或說明均屬真確，並為保單不可分的部分。若被保人不作
披露或有所欺詐，則本公司有權於其絕對酌情認為合適之時終止保單，拒絕支付任何款項，或應用不同保障條款及 / 
或增收保費。
根據本公司在被欺詐的情況下的權利，保單將會被再核保，若被保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被錯誤陳述或被保人的個人資料
有更改但並未通知本公司，在保單下應付的保險賠償將根據正確個人資料及已付保費計算。若根據本公司的規定，
被保人按其正確個人資料屬不符合可保資格，保單（包括任何附加條款及附加契約）將會自保單日期起無效，而本公司
將保留完全及絕對酌情權決定不退還任何已繳保費的權利。若按照本公司的規定，被保人不符合可保資格，而有關
被保人的索賠已獲賠償，您須應要求向本公司退回該索賠款項。
在再核保的過程中，我們考慮若干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財務風險、個人風險及道德風險。

冷靜期
若您並非完全滿意保單，您有權取消保單並獲退還已繳保費，惟在申請取消保單前，您未曾就保單提出索償並獲得
賠償。

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如要行使此權利，請於冷靜期內退回保單 (如適用) 及直接提交您所簽署的取消保單書面通知
至本公司的客戶服務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冷靜期為緊接保單或保單簽發通知書 (以告知
您冷靜期的期限) 交付予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後起計的21個曆日內 (以較早者為準)。保單將隨後予以取消，而您已繳付
的保費及已繳付的保費徵費將獲得退回。

適用於澳門繕發的保單：如要行使此權利，請於冷靜期內退回保單 (如適用) 及直接提交您所簽署的取消保單書面通知
至本公司的客戶服務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20樓)；冷靜期為緊接保單交付予您或您的指定代表後起計的
21個曆日內。保單將隨後予以取消，而您已繳付的保費將會按保單貨幣退回予您。

取消保單
冷靜期過後，若保單持有人在該保單年度期間沒有獲得任何賠償，保單持有人可以在30日前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要求
取消保單。若保單持有人主動取消保單並於到期日前獲本公司接納，保單持有人將不會獲退回全部或部分保費。

保單貨幣
如您的保單之貨幣單位並非您的本地貨幣，您可能須承受匯率風險。貨幣一經轉換，您所收取的金額及應繳保費可能會
因匯率改變而變動。

保費調整
首次保費將根據被保人於保單繕發時的年齡及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被保人之「主要居留地」，以及保單之保障級別）
計算。保費率並非保證不變，本公司可在任何一個保單週年日調整保費率。我們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 本公司的
索償及保單續保率及(ii) 預期於此計劃下未來的理賠支出，反映所有保單因醫療趨勢、醫療成本通脹及產品內容改動所
帶來的影響。

暫停繳付保費
您應在整個保費繳付年期內繳付保費。在寬限期完結時 (即保費到期日後31天) 仍未繳付保費，可能會導致保單終止。
您可能會喪失保單所提供的保障。

自動修訂保險賠償
本公司有權在保單週年日修改保單的條款及條件，並將在相關修改的保單週年日前不少於21天以書面通知您。若本公司
於有關保單年度內，因法例規定而須作出變更，例如新稅項法例的引入，本公司將有責任於下一個保單週年日之前作出
有關變更。

終止
當發生下列任何一項情況  (以最早者為準)，保單將自動終止：
(a) 被保人身故或緊接被保人的100歲生日之後；或
(b) 寬限期終結時仍未繳交保費；或
(c) 保單持有人以書面方式取消保單；或
(d) 被保人及 / 或保單持有人作出任何失實陳述、不作披露或有所欺詐；或
(e) 違反任何適用的規例及 / 或法例及 / 或經濟制裁；或
(f) 當依據保單「跨境條款」行使終止保單權利時。

保單一經終止將會停止生效。若於保單年度內終止保單，概不退還任何保費，不論有關保單年度有否作出索賠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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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償程序
保單的所有索賠（包括但不限於預先授權、償款及賬單結算等），須按照服務指南內詳列的條款及條件處理，而本公司會
全權酌情不時修訂相關條款及細則。
如您 / 被保人以任何不誠實的方式作出索賠, 本公司保留不作出償付的權利，或如本公司在發現不誠實索賠前已經作出
償付，則本公司保留向您追討償付及/或終止保單的權利。
就任何索賠的償付，皆不能解除您/被保人履行保單的條件及條款的責任。如本公司事後發現索賠的事項不是符合規定的
治療，則本公司沒有責任償付進一步或相似的治療的費用，即使本公司曾就這種或類似的治療作出償付。

整體限額
保單涵蓋的所有保險賠償，均須符合以下規定：
-  有關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表所列明的每年最高限額
-  保障地區：若保單適用的保險賠償表「保障地區範圍外」部分列明「只限於緊急治療」，則被保人在保單保障地區範圍
外接受的緊急治療或突發病症的治療，亦可獲得保障。

-  一般合理收費：若收費高於一般合理收費水平，本公司只會據其經驗決定支付慣常收費的金額，您則須繳付其餘
款項。

-  自付額：自付額將適用於所有保險賠償，除非保險賠償表中另有訂明，則作別論。適用的自付額將用作扣除應付的現
金保險賠償 (如有)。
詳情請參閱保單合約。

一般合理收費及醫療必需治療
本公司只會賠償保單下醫療所需的合資格治療所實際招致的一般合理收費。若收費高於一般合理收費水平，本公司只會
賠償一般合理收費的金額。
本公司將根據其全球經驗、當地醫療衛生權威機構提供的統計資料及向進行治療所在國家或地區執業專科醫生及外科醫
生收集所得的資料，進行一般合理收費的計算。

主要不保事項及範圍
如屬以下測試、檢查、治療、項目、狀況、活動及其相關或所導致的費用，將不會獲付任何保險賠償，而本公司將不會
對以下負責：
(1) 任何「前已存在的情況」(包括相關的病症) 的治療，除非保單的「前已存在的情況賠償」提供保障，則作別論。
(2) 懷孕或分娩，除非保單的保險賠償表明確包括此項賠償，則作別論。為免存疑，在特級及全面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
 「產前及產後併發症」項目下，如因懷孕或分娩而發生或於懷孕或分娩期間發生併發症，本公司將會支付有關併發症
的治療費用。然而，由任何方式的輔助受孕而引起的任何懷孕期間所出現的產前及產後併發症或非醫療必要的 
剖腹分娩所引起的併發症，本公司將不會支付有關治療費用。若您提出要求，本公司會將我們會支付的有關病症的
清單送交閣下。

(3) 以人工方式或任何輔助生育形式 (包括人工授精) 生育的嬰兒出生後首90日內開始或有需要進行的治療。
(4) 終止懷孕或其任何後果，符合保險賠償「產前及產後併發症 (只有特級及全面保障級別提供) 」規定例外。
(5) 研究及治療不育、避孕、輔助生殖、絕育 (或復育) 或當中任何一項或其治療的後果。
(6) 治療性無能或其任何後果。
(7) 治療性病。
(8) 變性，包括因變性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所需的治療。
(9) 因人體免疫能力缺乏病毒 (HIV) 感染或愛滋病而以任何方式產生的病症的治療，除保單合約之「人體免疫力缺乏 
病毒 / 愛滋病治療保險賠償」另有列明外。

(10) 肥胖治療，或從身體任何部分移除脂肪或多餘組織，不論是否基於醫療或心理理由而須進行。
(11) 收集供移植手術用捐贈器官的費用，或其涉及的行政費用，即使保單的條款准許有關移植亦然。
(12) 因故意自我傷害或企圖自殺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治療。
(13) 由於酗酒或濫用藥物或物質所產生或與之有任何關係的治療。
(14) 矯正遠視或近視或散光的治療。
(15) 針對兒童發展遲緩 (不論身體或心理方面) 或學習困難。
(16) 預防性治療。
(17) 接種疫苗及例行或預防性醫療檢查，包括例行覆診，除非保單的保險賠償表准許並獲本公司書面接受，則作別論。
(18) 提供或安裝任何外義體或矯形器或用品或耐用的醫療儀器，除非經本公司同意。
(19) 一般梳洗用品，包括 (但不限於) 洗頭水、肥皂、牙膏、避孕用品、自用頭痛及傷風感冒藥品，以及在本地藥房 
毋須處方即可購買的非處方維他命。本公司亦不支付電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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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畸齒矯正、牙周病、齒髓、預防性牙科及一般牙齒護理，包括補牙，不論誰人提供治療，除非保單有所規定，並經
本公司書面同意，則作別論。

(21) 在保障地區範圍外所接受治療的索賠，惟獲您的「保障地區範圍外」賠償准許者例外；或被保人不理醫療意見而 
前往治療 (即使在保障地區內) 的索賠。

(22) 因進行職業運動或定點跳傘、懸崖跳水、乘坐無牌飛機或作為學員、武術、徒手攀岩、攀山 (不論有否繩索)、 
下潛深度超過10米的水肺潛水、前往高度超過2,500米的遠足、高空彈跳、溪降運動、懸空滑翔、熱氣球或滑翔傘或
機動滑翔傘、跳傘、岩洞探險、雪道外滑雪或雪道外進行的其他冬季體育活動。

(23) 任何附加條款或屬於保單組成部分的文件列明的條款明確豁除的治療。
(24) 基於社會或家庭理由或與治療並無直接關係的理由而產生的費用。
(25) 在水療中心、溫泉、自然療法診所 (或執業者) 或任何同類地方產生的費用，即使以醫院方式註冊登記亦然。
(26) 您須繳付免賠額 (或自付額或共同保險) 的有關索賠或當中部分。在有關情況下，本公司只會支付扣除免賠額 (或 
自付額或共同保險) 款項後的索賠餘額。

(27) 醫生、醫院或化驗所或任何此等醫療服務作出非「一般合理收費」。
(28) 有關及 / 或矯正「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或「未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除非保單有關的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表 
另有指明外) 及 / 或變形 (不論是否在出生之時已然顯現、確診或知悉亦然) 的任何治療費用，除非您的保障級別准許，
則作別論。

(29) 保單適用的保險賠償表未列出項目的費用。
(30) 未付保費期間產生的費用。
(31) 基因檢測，包括基因檢測後所需的輔導，即使有關檢測用於確定被保人會否遺傳日後可能發展而成的病症。
(32) 因進行刑事活動而導至的治療。
(33) 各類睡眠紊亂 (包括失眠，打鼾) 的治療。
(34) 活細胞或活組織 (不論是自身的或是來自捐贈者的) 的冷凍保存、植入或再植入。
(35) 任何第三方服務提供者的作為或不作為引致或與其有關的損失、損害、責任或索償 (包括但不限於國際緊急醫療援助
或「第二醫療意見服務」或任何其他按保單提供予您或被保人的服務的服務提供者)。

如有以下情況，受限於特別條款：
(1) 如屬以下測試、調查、治療、項目、狀況、活動及其相關或所導致的費用，將不會獲付任何保險賠償；而本公司 
將不會對以下負責：
(a) 整容 (美容) 手術或治療。
(b) 與先前的整容治療有關或所需的治療。然而，如有以下情況，本公司將會支付重建外科手術的始初治療計劃的 
費用：

 i. 有關手術用於發生意外或病症進行外科手術後回復功能，但被保人自意外發生前或外科手術進行開始前， 
須一直獲得保單提供保障；及

 ii. 在意外或外科手術後醫療上屬於適當的階段進行；及
 iii. 在進行治療之前，已獲本公司書面同意有關治療費用。

(c) 任何牙科手術，除非屬於保單所規定者，則作別論。然而，根據特級及全面保障級別，本公司將會支付某些 
經由口腔頜面外科醫生的外科手術費用。如提出要求，本公司會將提供有關獲確承認手術的清單。

(d) 荷爾蒙補充治療，醫療上有此要求 (而非減輕生理症狀) 者例外，其時本公司將會支付診療費用及植入物或藥貼  
(不包括藥丸) 的費用。本公司支付的保險賠償，自首次診療起計，最多是18個月。

(e) 本公司認為尚未能確定成效或屬實驗性質或仍在試驗階段的治療，除非當地公共機構認定屬於適當的治療，並於
治療之前本公司與有關醫生達成費用金額的書面協議，則作別論。

(2) 若因核污染、生物污染或化學污染，或被保人參與戰爭 (不論是否已經宣戰) 、恐怖主義行動、外敵行動、侵略、 
內戰、暴亂、叛亂、暴動、革命、推翻合法組成政府、戰爭武器爆炸或類似上文所列任何一項的事件所致，本公司
將不會支付任何有關治療費用。這包括因被保人主動地自我暴露於不必要的危險，如以旁觀者或觀眾的身份前往 
不穩定的地區。

有關詳情及最新的不保事項，請參閱保單合約。

保費徵費 (只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保險業監管局將按照適用之徵費率透過本公司對保單收取徵費。保單持有人須支付徵費以避免任何法律後果。

第三者權利
適用於香港繕發的保單
《合約 (第三者權利) 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 (「第三者條例」) 並不適用於本保單。任何不是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 
不能根據「第三者條例」強制執行保單的任何條款。
適用於澳門繕發的保單
任何不是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不能強制執行保單的任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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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有關特級、全面及標準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詳情，詳列於本產品說明書的保險賠償表。本產品說明書並非保險合約。有關其他條款、條件、不保
事項及限制詳情，已列於「寰宇特選 II」的保單合約。

2. 在被保人投保時，本公司不會查問被保人的醫療紀錄。然而，當提出索償，我們將評估被保人的病症是否屬「前已存在的情況」。申請人投保時
年齡必須介乎14天至80歲 (首尾包括在內)。初生嬰兒要作為被保人，必須在申請保單時已完全地獲批准出院。「主要居留地」為美國的申請人將 
不具可保資格。如接受投保申請將會令本公司承受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或國際經濟制裁的風險，則我們保留不接受該投保申請之權利。保單
申請亦受限於「寰宇特選 II」的條款及條件，以及視乎投保時「寰宇特選 II」是否發售。

3. 受限「寰宇特選 II」於保單的所有條款及條件，以及視乎續保時「寰宇特選 II」是否發售，您獲保證有權於每個保單週年日透過預先繳付適用的 
年繳保費為保單續保。如被保人轉換「主要居留」地至保障地區以外的地方，保單或於下一個保單週年日不獲續保。若我們認為被保人轉換居留地，
會令我們承受違反任何適用法律或法規或國際經濟制裁的風險，我們保留終止保單的權利。

4. 本公司對「亞洲」、「全球 (不包括美國) 」及「全球」的定義如下：
 n  「亞洲」：阿富汗、澳洲、孟加拉、不丹、汶萊、柬埔寨、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吉爾吉斯、老撾、澳門、 

馬來西亞、馬爾代夫、蒙古、緬甸、尼泊爾、紐西蘭、北韓、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南韓、斯里蘭卡、台灣、塔吉克、泰國、東帝汶、
土庫曼、烏茲別克及越南

 n  「全球 (不包括美國) 」：全球各地，但不包括美國
 n  「全球」：全球各地
5. 被保人須已在保單下連續受保2年及到期之年繳保費已全數繳清。有關之轉換申請，被保人在生期間只限一次。
6. 如要符合資格獲得「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 / 或「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被保人必須獲特級或全面保障級別保障至少連續 

270日 (自保單日期起計)，並須受限於相關保單合約所述的其他規定。
7.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及「已顯現的先天性的情況」保險賠償共同使用同一每年總限額，因而該兩項保險賠償其中一項保險賠償所付的 
索賠款額，將會減少該兩項保險賠償可用的剩餘限額。

8.  「前已存在的情況」保險賠償為下列情況所接受的符合規定的治療提供保障：
 (a)  自保單日期起計的首2個保單年度內，但自保單日期起計的270日後所接受的治療；以及
 (b)  自保單日期起計的2年後所接受的治療，但被保人在接受治療時並沒有連續2年的「並無患病」期。
9. 如要符合資格就治療在各相關保障下獲得其各自每年限額及受限於每年最高限額的保險賠償，被保人需符合在需要該治療前已有至少連續2年 
的「並無患病」期之規定。

10. 如要符合資格獲得「懷孕及分娩」保險賠償，被保人必須超過18歲，亦必須連續至少12個月獲特級保障級別保障，並已為同一保障級別進行 
下一個保單年度續保後，方可就產生的收費獲得此項保險賠償。

11. 若被保人於保單日期起的1年內身故 (意外身故除外)，我們將只會支付已繳保費或保單有關保障級別的保險賠償表所列明的「恩恤身故賠償」(兩者
以金額較低者為準)。若被保人於保單日期起計1年內自殺，無論自殺當時被保人的神志是否正常，計劃下的「恩恤身故賠償」將不予支付。

12. 有關服務受相關條款及條件限制，AXA安盛保留隨時修訂該條款及條件之權利，毋須事先通知。
13. 就每項保險賠償的等候期的詳細要求，請參閱保單的條款。
14.  「現金保險賠償」將應予償付，如被保人：
 (a) 在保障地區內接受符合規定的「住院治療」，條件是本公司不會或將不會承擔關於該符合規定的治療的任何其他費用；或
 (b) 為香港居民及入住於香港公營醫院的普通病房，而他 / 她於該處因「住院治療」而產生公共收費；或
 (c) 為澳門居民及入住於澳門公營醫院的普通病房，而他 / 她於該處因「住院治療」而產生公共收費。
15. 被保人在「住院後保險賠償」或「中醫」保險賠償的其中一項下，每天只可獲一次住院後診療或跟進。
16. 此項保險賠償只限於相關於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愛滋病相關的住院治療。此適用於病徵或症狀在被保人按保單受保連續5年後首次出現。
17. 服務由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提供，本公司及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保留不時修改條款及細則而不作預先通知的權利。本公司不需就第三方服務提供者之
服務、任何行為或未履行行為而承擔任何責任。

18. 就由外在創傷所引致的嚴重中央神經系統損傷而引起的必要的符合規定的住院復康治療，本公司將把住院復康治療延長至最多為每個保險年度
180天。

19. 就標準保障級別的被保人而言，此保險賠償只適用於被保人透過住院治療或日間護理治療而接受的精神科治療。
20. 此項保險賠償只包括初步治療，不包括任何跟進治療。

註：
n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產品說明書提及的年齡均指被保人上次生日時的年齡。
n 請聯絡您的理財顧問查詢其他可供選擇的保單貨幣。
n 根據自願醫保計劃（「自願醫保」）守則，保險公司必須向現有個人償款住院保險保單的保單持有人提供一次性的保單轉移安排，此必須在自願
醫保於 2019 年 4 月 1 日全面實施起計十年內實行。當我們提供轉移安排時，將會向有關保單持有人發出邀請。

「寰宇特選II醫療計劃」由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AXA安盛」、「本公司」或「我們」）承保。

此計劃須受有關保單合約的條款、細則及不受保項目所限制。我們保留接受任何申請之最終權利。本產品說明書只提供一般資料，不能構成我們
與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約。本產品說明書並非保單。有關此等計劃的詳細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考有關保單合約，AXA安盛備有有關
保單合約將應要求以供參閱。

關於AXA安盛

AXA安盛為AXA安盛集團之成員。AXA安盛集團是全球領先的保險公司，業務遍佈51個市場，服務全球9,300萬名客戶，並以
「致力守護，推動未來」為宗旨。

作為一家在香港擁有最多元化業務的保險公司，我們提供人壽、健康及一般保險的全面保障及服務，並且是最大的一般保險
服務供應商及主要的健康和僱員福利保障供應商。我們的目標不單只為客戶提供綜合保障，更希望能夠成為個人、企業及
社區的全方位夥伴。我們的核心服務承諾是透過積極聆聽客戶需要、投資及發展科技和數碼轉型，不斷創新產品及服務和
豐富客戶體驗。

AXA安盛致力承擔社會責任，以推動各界應對氣候變化、為社區創造共同價值為重要使命。我們非常榮幸成為首家關注大眾
心理健康的保險公司，我們透過提供不同產品、服務，並進行具代表性的研究以提高大眾對心靈健康的關注。我們的整體
可持續發展策略建基於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的建議，以氣候政策和提高生物多樣性為重點。我們承諾將環境、
社會和管治元素融入我們的業務，務求在投資者、保險供應商、國際模範企業的三大角色上作出貢獻，構建可持續未來。

14



H
PP

M
 8

48
-2

30
8C

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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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不願意接收AXA安盛的宣傳或直接促銷材料，敬請聯絡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2座20樓2001室 / 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20樓安盛保險 （百慕達）
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主任。AXA安盛會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情況下確保不會將閣下納入日後的直接促銷活動中。

 （只適合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

您的寶貴意見能讓我們日後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您可通過以下方式聯繫我們：
電郵：feedback@axa.com.hk 電郵：ma.enquiry@axa.com.mo
郵寄：香港黃竹坑黃竹坑道38號安盛匯5樓 郵寄：澳門殷皇子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20樓

香港
電話：(852) 2802 2812   
傳真：(852) 2598 7623

www.axa.com.hk

澳門
電話：(853) 8799 2812
傳真：(853) 2878 0022

www.axa.com.mo

http://www.axa.com.hk/zh
https://www.axa.com.mo/zh



